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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质〔2023〕3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受理审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做好

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受理审批工作，保障地质灾害防治单

位正常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

理办法》（自然资源部令第 8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、《自然资

源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〈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2〕2512 号）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〈地

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〉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97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类别由原来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

估单位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单位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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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设计单位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资质、地质灾害治

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 5 项资质，整合为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

勘查设计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

监理资质 3 项资质，资质有效期由 3 年改为 5 年。

二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等级由原来的甲乙丙三级压减为

甲乙两级，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注册地在上海市行政区

域内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甲级、乙级资质的受理审批。

三、申报单位应当按照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填报说明》

（附件）准备申报材料，并将电子申报材料刻录成光盘（一份）

交至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服务中心（地址：黄浦区北京

西路 89 号 2 楼；受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9：00-11：30，

13：30-16：3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），无需打印纸质材料。不再

使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报盘软件。本市“一网通办”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受理页面改版上线后，将通过网上受理申

请材料，届时另行通知。

四、根据自然资源部公告，《办法》施行前取得的地质灾害

危险性评估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甲、

乙级资质，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届满的，自动统一延期至 2024 年 1 月 1 日。原资质证书在

有效期内仍可用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活

动。

五、《办法》施行前取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勘查、设计三个资质类别中一个以上（含一个）类别甲



－ 3 －

级资质的单位，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，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地质

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地质灾

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。

《办法》施行前取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质灾害治理

工程勘查、设计三个资质类别中一个以上（含一个）类别乙级资

质的单位，其中至少一个资质的证书获得时间满两年且在有效期

内，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

质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。

六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业

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向市规划资源局提出延续

申请；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、住所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有关事

项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市规划资源局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

材料，申请换发新的资质证书。

七、各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隐瞒有关情况或

者提供虚假材料的，我局将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

定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填报说明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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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填报说明

按照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源部令第

8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为做好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

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

新立、延续、变更、补证、注销的申请工作，请申请单位按照本

说明提交申报材料。

一、新立、延续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，其中申请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格。

2.具有资源与环境类、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其中

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；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

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

之十。

3.具有与从事的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相适应的技术装备和设

施，其中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应当具备全

站仪、水准仪、探地雷达等设备，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

质应当具备全站仪、水准仪、锚杆锚索钻机、凿岩机等设备。

4.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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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人员条件：

（1）甲级资质

人员条件：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、地

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，资源与环境类、土木水利类相

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，其中高级、中级技术职称人

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，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；

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，资源与环境类、土

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三十人，其中高级、中级

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五人，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。

（2）乙级资质

人员条件：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、地

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，资源与环境类、土木水利类相

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人，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

三人。

（3）专业类别

上述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：包括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

境地质、地质工程、勘查技术与工程、资源勘查工程、地下水科

学与工程、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、地质矿产、地质勘查、地质勘

探、地质学等专业。

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：包括岩土工程、结构工程、防灾减灾

工程及防护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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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设备条件

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、乙级资质应当

具备全站仪、水准仪、探地雷达以及其他相关设备；

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、乙级资质应当具备全站

仪、水准仪、锚杆锚索钻机、凿岩机以及其他相关设备；

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甲级、乙级资质的对技术装备无

特定要求。

7.业绩条件：

（1）甲级资质

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的单位，在申请

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、地

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项目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项目总数不少

于五项，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六十万元；

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，在申请之日前五年

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项目不少于五项，

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五千万元；

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，在申请之日前五年

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项目不少于五项，

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三十万元。

（2）乙级资质

无需业绩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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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

息，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、印章可辨，与填报信息对应。

1.资质申请书（新设、延续）（附表 1）；

2.《营业执照》（企业）或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（事业单位）；

3.专业技术人员名单、身份证、职称证书、学历证书、申请

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、技术负责人任命

或聘任文件；

4.本单位技术装备清单、购置发票或其他所有权证明材料；

5.申请甲级资质的还需提供：工作业绩清单及项目合同、工

程管理部门验收报告或专家评审意见；

6.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安全管理制度文件；

7.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者质量管理制度文件；

8.资质升级或延续的须提供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。

二、变更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、住所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有关事项

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，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

防治单位资质证书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
申请材料均须提供原色扫描件并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

息，扫描件均要字迹清晰、印章可辨，与填报信息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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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位名称变更

（1）资质申请书（变更）（附表 2）；

（2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或上级

主管部门关于单位名称变更的文件；

（3）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与其他单位发生合并或者由事

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的，还应当提交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关

于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文件；企业无上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的，

应当提交企业合并方案及企业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；

（4）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

（5）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。

2.住所变更

（1）资质申请书（变更）（附表 2）；

（2）变更后单位新的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

（3）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。

三、补证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、损毁的，地质灾害防治单

位应及时向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

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
资质申请书（补证）（附表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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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销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应

当申请注销资质或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当依法予以注销

资质：

1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；

2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；

3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、撤回的；

4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；

5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发生分立的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
1.资质申请书（注销）（附表 4）；

2.原资质证书并回收原件。

五、办理地址和时间

办理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北京西路 89 号 2 楼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服务中心 6-7 号窗口（综合窗口）。

办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09:00至11:30，下午13:30

至 16:3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六、电话咨询

（021）63193188-07073；（021）63193188-071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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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1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书（新立、延续）

2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书（变更）

3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书（补证）

4.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书（注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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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

申 请 书

（新立、延续）

申 请 单 位 （盖章）

资 质

类 别

资 质

等 级

原 资 质
证 书 编 号

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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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申请书（新立、延续）

资质申请信

息

单位名称

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

单位基本信

息

法定

代表人
职称

技术负责

人
职称

住所 邮编

电话 传真 E-mail

单位

性质

所属

行政区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专业技术人

员

专业类别 高级（人） 中级（人） 初级(人) 合计(人)

资源与环境类相关

专业技术人员(人)

土木水利类相关

专业技术人员(人)

合计(人)

设

备

仪

器

类别 单位 数量 类别 单位 数量

全站仪 台/套 凿岩机 台/套 *

水准仪 台/套 探地雷达 台/套 *

锚杆锚索钻机 台/套 * 其他 / *

职业健康安
全管理体系
认证情况或
安全管理制
度建设情况

质量管理体系认
证情况或质量管
理制度建设情况

地质灾害防
治单位资质
取得情况

说明：*表示选填，根据不同类别资质有关要求填写。本文中提到的单位性质指企业或事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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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技术人员列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

毕业情况 专业技术职称

毕业院校 专业
毕业时间

（年）
等级 专业 任职时间

2.业绩列表（甲级资质申请时填写）

序号 业绩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
完成时间

（年月）
工作主要内容

合同额

（万元）

项目

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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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

申 请 书

（变更）

申 请 单 位 （盖章）

资 质

类 别

资 质

等 级

原 资 质
证 书 编 号

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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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申请书（变更）

资质申

请信息

单位名称

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

单位基

本信息

法定

代表人
职称

技术负

责人
职称

住所 邮编

电话 传真 E-mail

单位

性质

原单位

性质
*

所属

行政区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原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*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本 次

变 更

内 容

原

单

位

名

称

*

变更

后单

位名

称

*

原

住

所

*

变

更

后

住

所

*

说明：*表示选填，根据不同变更申请事项填写，其中原单位性质、原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在单位性质发生变化时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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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

申 请 书

（补证）

申 请 单 位 （盖章）

资 质

类 别

资 质

等 级

原 资 质
证 书 编 号

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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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申请书（补证）

资质申

请信息

单位名称

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

单位基

本信息

法定

代表人
职称 技术负责人 职称

住所 邮编

电话 传真 E-mail

单位

性质

所属

行政区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证书

遗失

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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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

申 请 书

（注销）

申 请 单 位 （盖章）

资 质

类 别

资 质

等 级

原 资 质
证 书 编 号

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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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资质申请书（注销）

资质申

请信息

单位名称

资质类别 资质等级

资质证书

编 号

单位基

本信息

住所 邮编

传真 E-mail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证书

注销

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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